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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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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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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
基
金
-
基
隆
市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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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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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學

1
1
3
 
年
度
半
年
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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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告
摘
要
說
明

壹
、
基
金
來
源
、
用
途
及
餘
情
形

一
、
基
金
來
源
:
實
際
數

 
3
0
,
7
8
4
,
5
9
2
元
,
較
分
配
預
算
數
 
3
0
,
7
2
3
,
0
0
0
元
,
超
收
 
6
1
,
5
9
2

元
,
計
增
加
 
0
.
2
0
%
。

(
一
)
違
規
罰
款
收
入
:
實
際
數
5
,
0
0
0
元
,
較
分
配
預
算
數
0
元
,
超
收
5
,
0
0
0
元
,
主

要
係
因
午
餐
廠
商
扣
點
罰
款
5
0
0
0
元
。

(
二
)
權
利
金
收
入
:
實
際
數

 
1
5
4
,
7
1
3
元
,
較
分
配
預
算
數
1
1
0
,
0
0
0
元
,
超
收
4
4
,
7
1
3

元
,
計
增
加
4
0
.
6
5
%
,
主
要
係
因
太
陽
能
權
利
金
實
際
發
電
量
較
預
估
數
多
,
致
收

入
增
加
。

(
三
)
利
息
收
入
:
實
際
數
0
元
,
較
分
配
預
算
數
1
8
,
0
0
0
元
,
短
收
1
8
,
0
0
0
元
,
計
減

少
1
0
0
.
0
0
%
,
主
要
係
因
利
息
尚
未
入
帳
所
致
。

(
四
)
其
他
財
產
收
入
:
實
際
數
0
元
,
較
分
配
預
算
數
6
,
0
0
0
元
,
短
收
6
,
0
0
0
元
,
計

減
少
1
0
0
.
0
0
%
,
主
要
係
因
球
賽
集
訓
等
暫
不
外
借
場
地
所
致
。

(
五
)
公
庫
撥
款
收
入
:
實
際
數

 
3
0
,
5
8
7
,
0
0
0
元
,
較
分
配
預
算
數

 
3
0
,
5
8
7
,
0
0
0
元
,
無

增
減
。

(
六
)
雜
項
收
入
:
實
際
數
 
3
7
,
8
7
9
元
,
較
分
配
預
算
數
2
,
0
0
0
元
,
超
收
3
5
,
8
7
9
元
,

計
增
加
1
,
7
9
3
.
9
5
%
,
主
要
係
因
收
回
溢
領
1
1
2
年
度
薪
資
等
致
收
入
增
加
。

二
、
基
金
用
途
:
實
際
數

 
2
5
,
4
6
0
,
5
7
1
元
,
較
分
配
預
算
數
3
0
,
7
2
3
,
0
0
0
元
,
減
少
5
,
 
2
6
2
,
4
2
9

元
,
計
減
少
1
7
.
1
3
%
。

(
一
)
國
民
教
育
計
畫
:
實
際
數

 
2
5
,
4
6
0
,
5
7
1
元
,
較
分
配
預
算
數
2
9
,

 2
2
4
,
0
0
0
元
,
減

少
3
,
7
6
3
,
 
4
2
9
元
,
計
減
少
1
2
.
8
8
%
,
主
要
係
因
各
項
業
務
費
核
實
支
用
。

(
二
)
建
築
及
設
備
計
畫
:
實
際
數
0
元
,
較
分
配
預
算
數
1
,
4
9
9
,
0
0
0
元
,
減
少
 
1
,
4
9
9
,
0
0
0

元
,
計
減
少
 
1
0
0
.
0
0
%
,
主
要
係
因
殷
山
樓
東
側
風
雨
走
廊
工
程
於
6
/
2
0
 
決
標
,
預

計
7
月
開
工
,
1
0
月
底
完
工
。

三
、
本
期
 
餘
:
實
際
數

 
5
,
3
2
4
,
0
2
1
元
,
較
分
配
預
算
數
0
元
,
增
加
 
5
,
3
2
4
,
0
2
1
元
。

(
一
)
主
要
係
因
:
基
金
來
源
合
計
增
加
6
1
,
5
9
2
元
,
與
基
金
用
途
合
計
已
分
配
尚
未
執

行
數

 
5
,
 
2
6
2
,
4
2
9
元
,
合
計
 
餘
所
致
。
基
金
來
源
合
計
增
加
6
1
,
5
9
2
元
,
主
要
係

權
利
金
收
入
增
加
所
致
;
基
金
用
途
合
計
已
分
配
尚
未
執
行
數
5
,
2
6
2
,
4
2
9
元
,
係

因
各
項
業
務
費
核
實
支
用
,
已
分
配
尚
未
執
行
數
併
入
下
期
續
用
。

(
二
)
期
初
基
金
餘
額
:
2
,
8
2
9
,
3
6
8
元
。

(
三
)
期
末
基
金
餘
額
:
8
,
 
1
5
3
,
3
8
9
 
元
。

貳
、
其
他
重
要
說
明
:

其
中
因
擔
保
、
保
證
或
契
約
可
能
造
成
未
來
會
計
年
度
支
出
事
項
(
包
括
或
有
負

債
,
如
各
類
保
險
精
算
或
有
負
債
假
設
條
件
及
金
額
等
)
及
或
有
資
產
:
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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